
花蓮縣 110年教師節暨優良教師表揚大會 

防疫計畫 

一、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本府舉辦 110 年教

師節暨優良教師表揚大會，為避免參加人員聚集接觸，

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年 9 月 6 日發布之 9月

7 日起至 9 月 20 日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─二級

強化警戒措施，特訂定本防疫計畫。 

二、 辦理時間：110 年 9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

至 12 時。 

三、 參加對象：預估達 300 人（含工作人員），採分流方式，

分梯次報到及受獎。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。 

五、 活動地點：花蓮市美侖飯店。 

六、 本活動之防疫工作措拖： 

(一) 活動舉辦前宣導： 

1、 有呼吸道症狀者，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，避免參

加活動。 

2、 有發燒者，直至未使用解熱劑/退燒藥且不再發燒

24 小時後，才可參加活動，如活動辦理當日未達

此標準，應避免參加。 

3、 有慢性肺病(含氣喘)、心血管疾病、腎臟、肝臟、

神經、血液或代謝疾病者(含糖尿病)、血紅素病變、

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、孕婦建議避免參加。 

4、 自主健康管理者禁止參加活動。 

5、 生病之工作人員應在家休養。 

(二) 活動舉辦期間： 



1、 採實聯制登記入場，受獎人依報到時間進行報到。 

2、 活動中心入口處噴酒精等消毒液消毒，參加人員入

場需全程佩戴口罩。 

3、 於活動入口處測量體溫，額溫超過 37.5 度者，禁

止進入活動會場。 

4、 保持室外 1 公尺、室內 1.5 公尺社交距離，座位改

採梅花座或增設隔板區隔；若無法保持距離則雙方

須正確配戴口罩。 

5、 本活動禁止飲食，餐會改發放餐盒，受獎完領取餐

盒後即應離開。 

6、 維持活動現場環境衛生，供應足量的清潔防護用品

(如酒精等)。 

7、 現場如有共同用品(如手拿牌、麥克風等)，每位使

用者使用後，應先消毒後，方得由下一位使用者使

用。 

8、 為利通知防疫相關訊息，請參加人員攜帶手機。持

續關注傳染病現況，於集會活動期間持續加強關注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疫情狀況，適時提供

資訊給所有參與人員，並視需求發布警示。 

七、 本防疫計畫得視實際需要，隨時修正之。 

 


